汽機車管理試行辦法意見交流公聽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93年3月1日(星期一)下午3：30-下午4：45

會議地點：野聲樓谷欣聽

主 持 人：謝總務長邦昌

出 席 者：野聲樓同仁

                                                                  記錄：黃惠穎

前言：93年1月15日92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總務處提案：

案  由：擬訂「輔仁大學校園機車行駛管理辦法」及「輔仁大學校園汽車行駛管理辦法」試行辦法，如說明。

說  明：本校目前汽、機車違規停放及進出校園問題嚴重，擬公告宣導後加強管理，提請討論。

補充說明：1、會中決議通過，請總務處於下次行政會議前提交汽、機車收費辦法(含罰則)。

2、93年1月16日至93年3月14日實行勸導(宣導)。

3、罰則於93年3月15日開始執行。

意見交流：

· 總務長回覆2/26輔幼及研發處所提：

因為有些家庭每天接送小孩的親屬不同，甚至有一戶要求發三張汽機車停車證、有的幼童年紀小、每兩星期要拿一次棉被…..

回覆：目前並未禁止機車入校、無停車證的汽機車均可押證件入校。棉被搬運可專案簽，由本處事務組派車送到警衛室。反而是輔幼附近的系所經常反應家長不按規定停車。

· 教務處反應及建議：

(1) 大量公文(如招生考試監視人員資料工作袋)之發放及校內考試突發狀況需機車待命。

(2) 原有公務機車通行證，未事先告知突然通知禁用，造成很大不便。

(3) 配發腳踏車只能在校內騎。

(4) 成立「公文交換中心」

回覆：(1)目前並未禁止機車入校若有特殊需求(例如校內考試突發狀況需機車待命) 可簽文        申請但大量資料送交仍建議用汽車。

      (2)原有公務機車通行證未事先告知就突然禁用本處先致歉，因為處理過程及時間很緊湊以後一定會注意相關細節。

      (3)目前在三重客運後面的草皮上本處已成立腳踏車維修中心，並已致贈野聲樓一級主管一台校園回收腳踏車。該腳踏車維修中心是由退休工友吳先生負責零件或工資約為市價七成。校園回收腳踏車是用廢棄且已損壞不堪使用的來拆解重組而成，配發各單位腳踏車本處會再研議。

      (4)「公文交換中心」之成立須再與秘書室協調是否可行。

＊ 人事室反應：

(1)行動郵局送文

(2)後門警衛換發臨時停車證問題

(3)建請訂定腳踏車行駛管理辦法

 回覆：(1)上、下午定時由本處派車運送至各定點等行動郵局概念送文方式，須再與秘書室商量。

       (2)後門警衛因是外包可能對無本校停車證的車輛均拒絕入校而未告知可於前門押證件換發臨時停車證入校，會再充分轉知。

       (3)腳踏車行駛管理辦法目前已交辦事務組對隨意亂停放的腳踏車做整理，會再持續改善。

＊ 學務處反應：

   (1)建議3月份邀集學生再開一次汽機車管理試行辦法公聽會以便與學生意見反應及交流。

   (2)建議職員當天入校若車輛一直要到下班才開走，可停遠一點的位置，就近野聲樓的車位可留給洽公同仁使用。

   回覆：(1) 3月份與學生的公聽會請由學務處召集，總務長會到場說明。

         (2)學務長與總務長的車位若有同仁緊急洽公不久即離開可供暫停但請留連絡電話。

＊ 資訊中心反應：

   有些宅急便反應若只能到校門口就不送。

   回覆：宅急便本來就必須簽收，他們可在門口換證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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